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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711         证券简称：京蓝科技         公告编号：2019-163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9年 10月 28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

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公司部关注函〔2019〕

第 114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对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京蓝科技”、“上市公司”）已披露的《关于下属公司区块链农业

生产溯源系统通过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44，以下简

称“备案公告”）和《关于控股子公司在雄安新区项目预中标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149，以下简称“中标公告”）进行了关注。收到《关注函》后公司董

事会及管理层对所关注的事项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方就《关注函》所提及的

问题进行认真分析、论证。现公司已完成对《关注函》的答复工作，具体回复情

况如下： 

问题一：国家网信办网站显示，《关于发布第二批境内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

编号的公告》于 2019 年 10 月 18 日发布，你公司直至 10 月 28 日才披露备案公

告。请你公司自查未能及时披露的原因，是否存在选择性信息披露。 

回复：河北省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 2019 年 10 月 24 日下午以电话的方式通知

好农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区块链农业生产溯源

系统”已通过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备案。 

好农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好农易”）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将该

信息告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7 日发布了相关公告，不存在选择

性信息披露。 

问题二：备案公告显示，你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为北京京

蓝云商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京蓝云商科技”）的有限合伙人，

持有其 99.5%份额，京蓝云商科技持有京蓝云智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京蓝云智联”）99%股权，而好农易为京蓝云智联的全资子公司。请结合上述

股权架构说明将好农易纳入你公司并表范围的依据，并结合好农易近三年财务数

据说明国家网信办公布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事项对你公司经营、业绩的具体影响，

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1、经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3 月 6 日、2019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九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2019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资产出资的方

式将京蓝云智联 99%股权投资至京蓝云商科技（以下简称“本次交易”），以便

为京蓝云智联搭建更广阔的融资平台，同时公司可获取一定的投资收益。经公司

于 2019 年 5 月 27 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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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蓝云商科技 99.5%合伙企业份额划转给公司全资子公司京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完成后，京蓝科技不能实质控制京蓝云商科技，进而不能实质控制京蓝

云智联。根据会计准则和相关法律规定，对于京蓝云商科技，仍为公司的其他权

益工具投资，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京蓝云智联及其全资子公司好农易亦不

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2、好农易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经审计）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437,965.00   109,286,234.69   103,517,405.12  

负债总额  43,699,617.69   106,438,896.94   102,508,164.53  

净资产  14,738,347.31   2,847,337.75   1,009,240.59  

项目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15,691,583.99   46,988.04  0 

利润总额  -10,129,407.38   860,639.34   10,267.32  

净利润  -10,215,947.96   638,097.16    9,240.59  

2019 年 6 月 11 日，京蓝国际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国际工程”、

“有限合伙人”）与京蓝若水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蓝若水”、“普

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签署了《京蓝云商科技合伙协议》，该协议

10.2 条对收益分配原则进行了如下约定：合伙企业即京蓝云商科技产生实际收益

（指合伙企业清算或转让目标公司的股权、目标公司上市等产生收益）后，在扣

除合伙企业费用（包括执行事务合伙人先行垫付的资金、合伙企业管理费等）、

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本金、普通合伙人的出资本金后（即净收益），优先向有限合

伙人分配，在有限合伙人分配到 6%/年的固定收益（该 6%年化收益按照有限合伙

人的实缴出资额计算，下同）后如有剩余，则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收取剩余合伙企

业净收益的 25%作为其超额收益；剩余收益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本

款的有关定义如下： 

(1) 如合伙企业净收益不足年化 6%，则执行事务合伙人不享有超额收益。 

(2) 如合伙企业净收益不足年化 3%的，由普通合伙人从合伙企业清算后的剩

余财产予以弥补，仍不足以支付时，由普通合伙人以其自有资产予以弥补至 3%，

该 3%收益将分配给有限合伙人作为其保底的固定收益。 

(3) 合伙企业优先收益、固定收益、超额收益等任何收益的分配时间为合伙企

业清算、转让目标公司的股权或目标公司上市等产生收益的上述任何一种情况触

发之时；或全体合伙人一致决定分配收益时。 

(4) 当合伙企业转让目标公司股权时，除了直接转让目标公司的情况之外，还

包括合伙企业以协议控制等安排的方式，取得了境外企业的对等股权或股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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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转让该境外企业的股权或股份。 

(5) 本条款之约定公式如下： 

净收益 A = 合伙企业实际收益-合伙企业费用-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本金-普通

合伙人的出资本金 

有限合伙人的固定收益 B =有限合伙人的出资本金×6%×投资期限 

（其中，投资期限以年为单位，不足一年的，按照实际天数除以 365 天计算；

当出现转让部分股权的方式需要分配收益时，则有限合伙人的固定收益 B =有限

合伙人的出资本金×所转让的股权比例×6%×投资期限） 

执行事务合伙人的超额收益=（A-B）×25% 

根据该条款，未来该系统的使用对京蓝科技业绩的影响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①目前京蓝云智联及好农易尚处于成长期，资金需求量大。本次好农易自主

研发的区块链农业生产溯源系统通过区块链信息服务备案，意味着其符合国家区

块链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相关要求，增加好农易的收入来源，但其市场拓展尚需

一定的时间，预计短期内难以使好农易实现盈利，合伙企业亦难以产生净收益。

在此情况下，京蓝国际工程每年享有 3%的保底收益，此时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

较大影响。 

②若未来该系统的运用为合伙企业带来年化 3%但不足 6%的净收益，则当年

合伙企业收益全部归京蓝国际工程所有，此时有助于公司业绩的提升。 

③若未来该系统得到市场广泛的使用，为合伙企业带来年化 6%以上（含 6%）

的净收益，则当年京蓝国际工程在分配到 6%/年的固定收益（该 6%年化收益按照

有限合伙人的实缴出资额计算）后如有剩余，则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收取剩余合伙

企业净收益的 25%作为其超额收益；剩余收益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给全体合伙人。

此时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从长远来看，根据公司于 2019 年 4 月 1 日与京蓝云智联签署的《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约定在合作期间京蓝云智联应将其最新的科研成果、技术工艺用于京

蓝科技之项目，并对于京蓝科技关于市场推广、项目开发、技术支持等活动的合

理邀请或支持请求，应及时配合响应。该系统通过备案，将继续投入到京蓝科技

的业务市场使用，若未来市场得到充分的推广，助力公司业务板块的发展，进一

步提升市场竞争力，促使公司良性健康发展，将为公司开辟新的利润增长点，同

时也将促使好农易经济效益的提高，更有利于保障公司在京蓝云商科技的投资收

益。 

问题三：备案公告显示，当前“区块链农业生产溯源系统”已为内蒙、河北、

新疆、宁夏等区域的农业企业提供生产溯源服务，特别在兴安盟数字农场的水稻

种植上已与阿里云联合建立从种植到加工、运输、零售的全过程区块链溯源服务，

请补充说明你公司在上述区域的主要客户、订单和销售情况，以及与阿里云合作

的具体内容。 

回复：公司在上述区域的主要客户、订单和销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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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 主要客户 合作内容 订单金额/万元 

内蒙古 

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包头兴农达科技有限公司 

内蒙古天蓝蓝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个人客户 

硬件销售、全程托管、水肥

服务、技术服务、植保服务、

设备租赁 

 2,492.35  

河北 个人客户 水肥服务  3.66  

新疆 个人客户 
植保服务、追肥服务、设备

租赁 
 56.67  

宁夏 
京蓝沐禾节水装备有限公司 

个人客户 
硬件销售、植保服务  532.12  

合计  3,084.80  

2019 年 7 月 24 日，好农易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就阿里巴巴淘乡甜数字农

场兴安盟大米标准示范基地建设项目的合作达成一致，共同签署了《技术服务协

议》，双方合作内容如下：好农易基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 Link 物联网平台，完

成 IoT 区块链物联网平台技术服务、基于卫星遥感及无人机航测影像和植保数据

指定应用、水稻种植基地数字化建设、粮仓数字化建设、大米加工厂数字化建设

等，目前已全部建设完成。 

问题四：请结合好农易主营业务情况、技术研发投入、目前在区块链技术方

面的研究应用阶段、核心技术的掌握情况、规模应用方面的技术可行性、资金情

况、人员储备、未来发展规划等情况，说明好农易区块链业务是否具有相应的业

务基础和可实现性。 

回复：1、好农易是京蓝云智联全资子公司，主要借助物联网、大数据和区块

链技术面向农业生产管理开展社会化全程综合服务：以物联网代替人工操作，提

高生产管理效率；以大数据构建农业模型，驱动水、土、肥、药、农机和人工的

资源高效利用，实现节本增效；以区块链构建农业生产全程的可信农事履历，确

保农事档案数据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消除生产和消费两端的信息不对称，建立可

信安全消费。目前已经成功在内蒙、河北、宁夏、新疆等地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服务的农作物覆盖小麦、玉米、马铃薯、甜菜、葵花、苹果等北方主栽农作物，

服务面积超过 100 万亩，建立了成熟的智慧农业服务体系。 

2、物联网行业资金需求量大，技术水平要求高。在技术方面，好农易组建了

研发团队，主要成员都由农学和计算机相关专业的人员组成，其在物联网、大数

据和区块链应用研发方面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当前，针对规模化农业生产下如

何确保数据真实性和监管的高效率，好农易基于覆盖农业生产全程的物联网体系

构建了“区块链农业生产溯源系统”，其核心技术是将人工采集数据转变为物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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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端直接采集并直传区块链，避免人工参与，再利用区块链的不容篡改的特性来

实现数据保真性。该项技术已申请专利，并进入实审。（专利名：物联设备、服

务器及基于区块链的农产品溯源方法，申请号：2019102821439）在外部，好农易

与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上海指旺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将借助其在区块链技术方面的积累，进一步深化好农易区块链底层技术的

发展。 

在资金方面，为满足技术研发的资金需求，好农易每年在服务收入中提取固

定比例来作为研发费用。同时考虑好农易目前尚处于高投入成长期，暂处于亏损

状态的实际情况，好农易也正在国内外积极寻求合作伙伴。 

3、好农易未来将不断开展社会化服务和“区块链农业生产溯源系统”的推广

应用，以满足规模化种植必然带来生产过程溯源的大量需求，初期将在重点粮食

主产区和特色作物产区打造 1-2 个区块链农业应用试点，建立成熟的应用模式再

全面推广。 

 综上，好农易区块链业务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业务基础和可实现性。 

问题五：中标公告显示，京蓝园林此次仅为预中标，尚未收到《中标通知书》

或相关确认文件。请说明最终中标的可能性，并结合京蓝园林在联合体中承担的

项目及订单金额占比、成本预算情况，说明上述预中标对公司业绩的具体影响。 

回复：2019 年 10 月 29 日，公司收到了由中信国际招标有限公司发出的《中

标通知书》，确定公司控股子公司京蓝北方园林（天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

蓝园林”）与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为雄安新区 2019 年植树

造林项目（秋季）生态游憩林部分施工总承包第四标段的中标单位，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发布了相关公告。 

本次中标价格为 240,173,706.68 元，京蓝园林与中国建筑第五工程局有限公

司各承担 50%的施工任务，即京蓝园林承担 120,086,853.34 元的施工任务。经初

步测算，本次中标项目成本预计约为 1.02 亿元 。若未来能够顺利实施，将对公

司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目前，京蓝园林尚未与相关方签订正式合同，项目实施的具体内容以最终合

同及执行情况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谨慎投资。 

特此公告。 

 

京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十一月五日 


